
 

 

 

 

 

 

 

 

 

内机电职院发〔2023〕48号 

 

 
各系、部、委、办、处、馆、中心： 

现将《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听课制度（修订）》印

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 12 月 5日 

 

 
抄  送：学院党政领导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5 日印发 

                                               （共印 45 份） 



 

为全面深入了解教师教学水平，规范课堂教学秩序，交

流教学经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结合学院实际，特修订本

制度。 

质量监控与评估处负责组织统筹全院的听课工作，安排

专职教学督导员具体听课任务，检查指导各教学系部听课工

作的执行情况，研究和解决听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

教学系部负责制定每学期听课计划及本系部听课的组织实

施。 

一、听课范围 

全院开设的所有课程。 

二、听课对象 

听课对象为承接学院教学任务的任课教师。 

三、听课形式 

以线下听课为主，线上线下相结合。 

四、听课安排 

（一）学院领导自行选择听课对象和时间，并告知质量

监控与评估处。 

（二）质量监控与评估处负责制定学院专职教学督导员

听课计划。 

（三）各教学系部在每学期开课前制定听课计划，并报



 

送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备查。 

五、听课要求 

（一）听课人员每次听课后，要认真填写《内蒙古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听课记录表》（附件 1）和《内蒙古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听课评价表》（附件 2），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态度、教学效果等进行客观评价，填写存在的问

题及建议。教学系部听课人员的相关资料由本教学系部汇总

后留存备查。 

（二）课时要求 

1.院领导：主管教学工作的院领导每学期听课时数不少

于 8 学时；其他分管业务工作的院领导每学期听课时数不少

于 4 学时。 

2.质量监控与评估处负责人：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处长和

副处长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10 学时。 

3.专职教学督导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72学时。 

4.各教学系部人员：听课学时按照听课计划执行。 

（三）专职教学督导员、各教学系部每学年对所有任课

教师做到听课全覆盖。 

（四）听课人员应在听课后向被听课教师当面反馈，肯

定优点，指出不足，提出改进意见。质量监控与评估处收集

汇总听课中发现的问题在教学例会向各教学系部进行反馈。 

六、听课考核 

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将按照听课计划进行抽查，检查各教

学系部是否按计划进行听课。无故未按计划听课的人员，将



 

对该教学系部进行全院通报。听课评价结果将作为教学评价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教师考核、评优挂钩，详见《内蒙古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育教学质量评估办法》。 

本制度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由质量监控与评估

处负责解释。 

 

附件 1：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听课记录表 

附件 2：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听课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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